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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二期工程） 

建设单位名称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厂区内 

主要工程内容 

本项目不涉及产品生产，仅对现有码头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对现

有 1#-5#码头约 710 延米、10#-12#码头约 1270 延米岸坡及环境进行

整治。同时，对 1#泊位上游（DK61+760）约 130 延米岸坡及滨江河

口桥梁南侧部分段约 100 延米岸坡进行环境整治 

建设项目 

环评时间 
2020 年 3 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20 年 4 月 

调试时间 / 
验收现场 

监测时间 
/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南京金凌石化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

单位 

徐州市水利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2776.5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

算 
2776.5 万元 比例 100% 

实际总概算 

2776.5 万元 

（最终以实际审计

决算为准） 

环保投资 

2776.5 万元

（最终以实际

审计决算为

准） 

比例 100% 

验收 

监测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施行；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由国务院令第

253 号发布，2017 年 7 月 16 日由国务院令第 682 号修订)； 

（3）《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

环规环评[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0 日)； 

（4）《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

知》（环办[2015]113 号）； 

（5）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的

公告（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6）《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

项目（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0

年 2 月）； 

（7）《关于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南京市

生态环境局，宁环表复〔2020〕7 号，2020 年 3 月 3 日）； 

（8）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其它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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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

测评价

标准、标

号、级

别、限值 

本项目是对现有码头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不涉及生产，无废水、废

气排放、亦不涉及设备，因此本次环保验收不进行验收监测。 

1、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环评报告，本项目为环保设施项目，不涉及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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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但本项目位于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以下简称“金陵分公司”）码头位置，项目运营

及环保监管由金陵分公司负责。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特大型石油化

工联合企业，主要从事石油炼制及石化产品的加工生产和销售，具有 1800 万吨/年炼

油综合配套加工能力。 

金陵石化现有 1#、2#、3#、6#、7#、8#、10#、11#、12#码头，岸线范围内还有

4#、5#、小 5#、小 7#码头。因建设年代久远，部分码头岸坡环境状况不佳。为了响

应省委、省政府“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贯彻落实国家长江经济带“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决策部署，金陵石化公司决定实施金陵石化码头岸坡及环境整

治项目建设，实现沿岸整洁清新、绿色生态的环境目标。因此，建设单位对现有 1#-5#

码头约 710 延米、10#-12#码头约 1270 延米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同时，对 1#泊位上

游（DK61+760）约 130 延米岸坡及滨江河口桥梁南侧部分段约 100 延米岸坡进行环

境整治。 

本项目仅对现有码头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不涉及废水、废气、固废总量。 

目前项目已完成并投入运行，具备建设项目“三同时”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2、建设内容 

本次验收的建设内容为对现有 1#-5#码头约 710 延米、10#-12#码头约 1270 延米

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同时，对 1#泊位上游（DK61+760）约 130 延米岸坡及滨江河

口桥梁南侧部分段约 100 延米岸坡进行环境整治。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公用工程及配套辅助工程见表 2。 

表 1  主体、辅助及公用工程建设内容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建设 

名称 

建设 

性质 
环评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与环评的

一致性 

主体

工程 

码头岸

坡及环

境整治

工程 

改造 

①对现有 1#-5#码头、

10#-12#码头岸坡采用坡

顶绿化、原有砌石护坡修

复（或新建砌石护坡）、

①对现有 1#-5#码头、10#

岸坡采用坡顶绿化、原有砌

石护坡修复（或新建砌石护

坡）、草坪砌块步道、草坪

①因设计

变更，

11#-12#码

头岸坡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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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砌块步道、草坪砌块

护滩、格宾护脚及砌石护

底环境整治； 

②对 1#泊位上游

（DK61+760）约 130 延米

岸坡及滨江河口桥梁南侧

部分段约 100 延米岸坡进

行环境整治 

砌块护滩、格宾护脚及砌石

护底环境整治； 

②对 1#泊位上游

（DK61+760）约 130 延米

岸坡及滨江河口桥梁南侧

部分段约100延米岸坡进行

环境整治； 

③因设计变更，11#-12#码

头仅进行坡顶绿化、砌石护

底 

进行坡顶

绿化、砌石

护底，部分

内容取消

建设； 

②其他码

头建设内

容均同环

评一致 

码头防

洪出新

改造治

工程 

改造 

对现有防洪墙墙面和墙顶

铁艺进行出新，不影响防

洪墙结构 

对现有防洪墙墙面和墙顶

铁艺进行出新，不影响防洪

墙结构 

同环评 

一致 

 

  
整治后 1#码头岸坡照片 整治后 1#码头防洪墙照片 

  
整治后 2#码头岸坡照片 整治后 2#码头防洪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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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后 3#码头岸坡照片 整治后 3#码头防洪墙照片 

  
整治后 4#码头岸坡照片 整治后 4#码头防洪墙照片 

  
整治后 5#码头岸坡照片 整治后 5#码头防洪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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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后 10#码头岸坡照片 整治后 10#码头防洪墙照片 

  
1#泊位上游（DK61+760）约 130 延米岸坡 滨江河口桥梁南侧部分段约 100 延米岸坡 

图 1  本项目整治后现场照片 

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本项目不新增员工，生活污水不增加，本项目是对现有码头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

不新增生产用水，亦无原辅材料使用和消耗。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工艺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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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准备

主体工程

 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噪声、运输车辆噪声

投入使用

废气：扬尘

废水：施工废水、生活污水

固废：废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图 2  项目施工期工艺流程图 

主体工程施工流程简述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主要为码头岸坡整治及防洪墙出新改造工程。 

（1）对现有 1#-5#码头约 710 延米、10#-12#码头约 1270 延米岸坡采用坡顶绿化、

原有砌石护坡修复（或新建砌石护坡）、草坪砌块步道、草坪砌块护滩、格宾护脚及

砌石护底的方案进行环境整治。在常水位以上（大堤坡脚位置，吴淞高程 7.0m 附近，

下同）已有砌石护坡的岸坡段保持原有结构不变，对有破损的护坡进行原样修复；没

有护面结构的岸坡段新建砌石护坡。常水位处设置 2.4m 宽的草坪砌块步道和一道

500mm 宽的坡底格埂。常水位以下至枯水位（格宾位置，吴淞高程 5.5m 附近，下同）

对坑洼不平的滩面进行整理，对滩面杂草、草根等进行清除，采用草坪砌块生态护滩，

砌块孔洞内覆土播撒适生草种进行绿化美化。枯水位处设置一道 1000mm 宽的格宾护

脚。护脚江侧设置 6m 宽的块石护底，施工水位以上表层块石理砌。此外，1#泊位上

游（DK61+760）约 130 延米企业管理范围段岸坡及滨江河口桥梁南侧部分段约 100

延米岸坡整治一并纳入本项目中。 

（2）对现有防洪墙墙面和墙顶铁艺进行出新，防洪墙的墙面铲除旧粉刷层、批

腻子后、涂刷真石漆出新；墙顶铁艺除锈后涂刷防腐漆出新，不影响防洪墙结构。 

本项目为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不涉及生产，无运营期工艺流程。 

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结果，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平面布置情况均与环评一致，未

新增环境保护目标，现有环境保护目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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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施工期污染源： 

本项目施工阶段主要污染物情况如下： 

1、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建设时所产生的扬尘。 

施工期建筑材料的搬运、堆放及车辆过往引起的尘土会使大气中悬浮颗粒物含量

骤增，影响空气质量。为了减少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议施工中对弃土表面

洒一些水、防止扬尘，减少建筑材料的露天堆放，同时施工者应对道路环境实行保洁

制度。且施工营地应远离长江岸线，保护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不受影响。 

2、水污染物排放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的日常生活污水和建筑施工废水。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COD、SS、NH3-N、TP 等，其污染物浓度分

别为 COD 约 350mg/L、SS 约 250mg/L、NH3-N 约 30mg/L、TP 约 3mg/L。建筑施工

废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SS、石油类。 

施工期产生的建筑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生活污水依

托厂区内原有设施，金陵分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 

3、噪声排放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噪声来源是施工机械设备噪声和运输车辆噪声。施工噪声具有

阶段性、临时性和不固定性，不同的施工设备产生的噪声不同。通过加强管理，合理

安排施工设备工作时间，可以有效的减少噪声产生情况。 

4、固废排放状况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主

要为废弃的砂石、砖块等，委托环卫外运合规处置；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按

1kg/d·人计算，施工人员按 20 人计，拟建工程每天产生生活垃圾约 20kg。生活垃圾

由厂区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营运期污染源： 

1、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职工，不新增职工生活污水产生量，且不新增生产废水，故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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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水外排。 

2、废气 

本项目为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运营期不新增废气排放量。 

3、噪声 

本项目不涉及设备，运行期不新增噪声影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不新增职工，不新增职工生活垃圾产生量；且不新增生产固废，故本项目

无固废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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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环评结论 

根据《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二期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总结论如下：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位于金陵石化码头区域，不需新占土地，符合国家

土地利用政策和地方规划要求。本项目建设符合清洁生产，污染物达标排放，满足污

染物总量控制要求，项目建设后区域环境质量能达到相应标准并有利于企业持续发

展。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2、审批意见及落实情况 

根据《关于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南

京市生态环境局，宁环表复〔2020〕7 号，2020 年 3 月 3 日），本项目审批意见落实

情况见下表。 

表 2  审批意见落实情况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执行情况 

1 

进一步优化项目设计和施工方案，减少施

工过程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将工程建设对沿

线尤其长江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

度。初步设计阶段进一步优化、细化环境保护

措施，在环保篇章中落实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

防治各项措施及投资。 

已落实。施工过程中选用不在汛期

施工、所有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不进入

码头水体等优化的施工方案，减少施工

过程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将工程建设

对沿线尤其长江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降至最低程度。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加强

对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各项措

施及投资。 

2 

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严

格执行《南京市扬尘污染管理办法》（市政府

令 287 号），施工场地、材料堆放周边设置围

挡，水泥等建材堆放点应落实防尘防淋措施，

裸露处应洒水抑尘；加强非道路移动工程机械

管理，施工机械使用合格燃油并定期维修保

养，不得超标排放；车辆驶出工地前应对车身

进行冲洗。施工期废水经沉淀后处理后回用，

生活污水纳入你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不得直

接外排。加强管理，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作业

时间，避免扰民。 

已落实。施工过程严格执行《南京

市扬尘污染管理办法》（市政府令 287

号）。加强施工噪声管理，合理安排高

噪声设备作业时间；施工产生的建筑施

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生活污水经厂区

污水处理厂处理，不直接外排。并加强

施工噪声管理，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作

业时间。 

 



 

12 

 

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本项目是对现有码头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不涉及生产，无废水、废气排放、亦不

涉及设备，因此本次环保验收不进行验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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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本项目是对现有码头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不涉及生产，不产生废水、废气和噪声，

因此本次环保验收不进行验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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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1、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本项目是对现有码头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不涉及生产工况。 

2、验收监测结果 

本项目是对现有码头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不涉及生产，不产生废水、废气和噪声，

因此本次环保验收不进行验收监测。 

3、总量核算 

根据环评报告，本项目为环保设施项目，不涉及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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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二期工程）》

验收期间，1#-5#码头岸坡、10#码头岸坡、1#泊位上游岸坡、滨江河口桥梁南侧部分岸

坡及防洪墙均已建设完成；具体验收结论如下： 

1、因设计变更，11#-12#码头岸坡仅进行坡顶绿化、砌石护底，其他码头建设内容

均与环评一致。 

2、项目营运期无废气、废水、固废产生。 

3、根据环评报告，本项目为对现有码头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不涉及总量要求。 

综上所述，《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二

期工程）》建设内容及环保设施均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进行建设，较好的落实了各项

环保设施及措施，本次验收认为该项目建设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

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建议和要求：  

进一步完善环保管理规章制度。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码头岸坡及环境 

整治项目（二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11月26日，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持召开了“中

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二期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组由南京瑞迪建设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徐州

市水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江苏恒逸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

程监理单位）、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及相关

技术专家组成，名单附后。验收组根据《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二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建设内容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厂区内，主要内容

为对现有 1#-5#码头约 710 延米、10#-12#码头约 1270 延米岸坡及环境进行整治。

同时，对 1#泊位上游（DK61+760）约 130 延米岸坡及滨江河口桥梁南侧部分段

约 100 延米岸坡进行环境整治。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20 年 2 月由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中国石化集团金陵

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码头岸坡及环境整治项目（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编制，于 2020 年 3 月 3 日取得南京市生态环境局的审批同意（宁环表复〔2020〕

7 号），并于 2020 年 4 月开工建设，2021 年 8 月建设完成。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2776.5 万元，均为环保投资，最终以实际审计决算为准。 

（四）验收范围 

项目整体验收，验收范围与环评一致。 

二、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结果，项目建设地点、生产工艺、实际建设内容、平面布置情



 

 

况均与环评一致。未新增环境保护目标，现有环境保护目标未发生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的日常生活污水和建筑施工废水。 

施工期产生的建筑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生活污

水依托厂区内原有设施，金陵分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 

2、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建设时所产生的扬尘。 

为减少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期采取了对弃土表面洒一些水、防

止扬尘，减少建筑材料的露天堆放。且施工营地应远离长江岸线，保护长江流域

水环境质量不受影响。 

3、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噪声来源是施工机械设备噪声和运输车辆噪声。施工期通

过加强管理，合理安排施工设备工作时间，有效的减少噪声产生情况。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主要为废弃的砂石、砖块等，委托环卫外运合规处置，生活垃圾由

厂区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二）运营期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本项目不新增职工，不新增职工生活污水产生量，且不新增生

产废水，故本项目无废水外排。 

2、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不涉及新增废气排放。 

3、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不涉及高噪声设备。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不新增职工，不新增职工生活垃圾产生量；且不新增生产固废，

故本项目无固废外排。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码头岸坡及环境

整治项目（二期工程）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

如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

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该项目已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纳入初步设计，并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该项目本次验收实际总投资 2776.5 万元，均为环保投资，最终以实际审计决算

为准。 

1.2 施工简况 

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已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

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

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于 2020 年 4 月破土动工，于 2021 年 8 月建设完成。验收工作启动时间

为 2021 年 8 月。由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江苏润环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完成验收监测方案及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工作，并签订合同。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对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在检查

及收集查阅有关资料基础上，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中国石

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组织验收会，根据各验

收组成员及专家提出的意见，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对照《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

评[2017]4 号）、《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有关事项的通知》（苏环

办[2018]34 号），该项目能够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条件，验收合格。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无。 




